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状元宝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谨致 

                        先生/女士 

 

            寿险顾问：                        

            证书编号：                        

            联系电话：                        

            日  期：                        

 

 

重要声明： 

1、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将随分红保险的投资和实

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动，敬请注意。 

2、本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投保人理解保险条款时参

考，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以及实际红利分配为准。 

3、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资料，请与本公司寿险顾问联系或拨打本公司咨询

热线 955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状元宝宝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一、保单性质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分红型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分红保险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较

高的比例向投保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在发达国家已发展了 200 多年的分红保险，其主要优点在于

投保人除了可以得到传统保险的保障外，还可以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参加分红保险投资和经营管理

活动所得盈余的分配。本公司将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决定红利的分配。 

二、产品特色 

1、一张保单，兼顾保障理财 

本产品集投资理财与保险保障于一身，父母参与该分红产品经营成果的红利分配，子女享受保险保障，

既减轻了昂贵的学费负担，又为教育、生活和投资做多重准备，满足稳健理财的要求。 

2、领取多样，满足个性需求 

本产品设有教育金和创业金给付，并有灵活的领取方式，父母可视实际需要选择：逐年领取大学教育

金或一次领取留学备用金；可一次领取高额创业金，更可部分领取让合同继续生效，累积生息，兼顾养老。 

3、免于体检，终身拥有保障 

本产品一律免体检，让子女拥有终身保障，快乐无忧地长大。 

4、资金融通，真情关爱一生 

本产品拥有减额交清和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可在客户资金紧张时缓解资金压力，体现人性化关怀。 

5、享受分红，复利累积生息 

本产品的红利留存于本公司的红利账户，按第（1）种给付方式给付的大学教育金和创业金可留存于

本公司的生存给付累积账户，分别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帮助抵御通货膨胀。 

 

三、保障责任 

本产品接受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 至 17 周岁。 

本产品提供以下保险保障： 

1、教育金给付（教育金给付方式有 2种，由投保人在被保险人 17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选定） 

(1)被保险人生存至 18、19、20、21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时，本公司分别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30％给

付大学教育金，合同继续有效。 

(2)被保险人生存至 18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时，本公司一次性给付留学备用金，每份金额为人民币

19408 元（男）、人民币 19135元（女），合同终止。 

如投保人在被保险人 17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未选定给付方式，本公司按第(1)种给付方式办理。 

2、创业金给付（创业金给付方式有 2种，由投保人在被保险人 24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选定） 

(1)被保险人生存至 25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50％给付创业金，合同继

续有效。 

(2)被保险人生存至 25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时，本公司一次性给付创业金，每份金额为人民币 8840

元（男）、人民币 8560 元（女），合同终止。 

如投保人在被保险人 24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未选定给付方式，本公司按第(1)种给付方式办理。 

附件五： 



3、身故或全残给付 

(1)被保险人于 18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身故或全残，本公司退还所支付的保险费，合同终止。 

(2)被保险人于 18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至 25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身故或全残，本公司按基本

保险金额的 2倍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3)被保险人于 25 周岁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及以后身故或全残，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合同终止。 

 

四、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向被保险

人的继承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合同终止，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向被保险

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五、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1、基本保险金额 

本产品的基本保险金额按份计算，每份为人民币 10,000 元。  

2、保险费 

保险费交费标准视被保险人的性别、投保年龄及所选定的交费方式而定。 

交费方式：趸交、5年交、10年交。 

选择限期年交交费方式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投保人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

付其余各期的保险费。 

六、红利及分配方式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和利差，即将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死亡率假设和预定利率假设）的

盈余，按不低于70%的比例分配给投保人。 

在本保险有效期间，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的业务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分配是不确定

的。本保险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若本公司确定有红利分配的，则该红利于每年合同生效日对

应日分配给投保人。 

红利留存在本公司的红利账户，按本公司每年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投保

人申请时或合同终止时给付。在合同终止前根据投保人的申请给付红利的，同一保单年度内累计给付金额

不超过累积到该保单年度的合同生效日对应日的累积红利。发生身故或全残给付、合同解除等合同终止情

形的，给付累积到上一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的累积红利，但若投保人在上一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至合同终

止期间已经领取过红利，本公司将予以扣除。 



 

七、投保人承担的风险 

本产品的分红水平将根据本公司分红业务的实际经营成果核算，因此红利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并不

相同。 

 

八、费用率 

本产品各年度的管理费用为固定费用率,均低于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

的标准。 

 

九、投资策略及资金运作 

公司资产配置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原则。根据投资账户的负债特性和财务目标，考虑利率风险、信

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等主要投资风险，按照偿付能力、负债成本、在险价值、久

期等限制条件合理配置大类资产，并通过设立红利组合、长期战略价值投资组合、可转债组合等风格化资

产组合，最大限度提高投资账户的资产和负债在收益成本、期限结构上的匹配度，追求投资收益的长期、

稳定增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投资收益。 

本公司为履行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分红保险专用账户进行资金运

用。该账户由太平洋保险集团旗下的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管理。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具有雄厚的投资实力和广泛的投资渠道，是国债协会高级会员，也是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理事单位；

在上海、深圳证交所拥有自营交易席位，并可在证券市场自主买卖证券投资基金。 

目前可选择的投资工具有： 

1、银行存款； 

2、政府债券（国债以及财政部代理发行、代办兑付的地方政府债券）； 

3、金融债券（央行票据；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次级债券；商业银行金融债券、次级债券、次级定

期债务；保险公司次级定期债务；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  

4、企业（公司）债券（有担保的企业（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无担保企业债

券、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等无担保债券；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在港公开发行的债券）； 

5、利率互换； 

6、股票； 

7、证券投资基金； 

8、股权投资； 

9、不动产投资； 

10、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11、国务院或保监会批准的其它运用渠道。 

 

十、信息披露 

本公司在每个保单年度向投保人提供红利通知书。红利通知书包含的信息如下：保险单信息；保单各

年度保险费以及至上一保单年度末该投保人已分配的红利总额；红利分配政策；本年度公司红利分配额度

以及分配给投保人的红利总额；本年度分配给该投保人的红利。投保人也可通过本公司的咨询电话 95500

随时查询其分红保单的有关信息。 

 

十一、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如果投保人认为保险合同与需求不相符，

投保人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本公司将在扣除人民币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投保人退还所支付的保险

费。 

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合同即被解除，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事故，本公司

不承担保险责任。 

2、退保和现金价值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的那

部分金额，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将在合同中载明。 

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十二、投保示例 

示例 

男孩，投保年龄 1 周岁，10年限交（年交保费 9120元），基本保额 5万元，红利累积生息。教育金及

创业金的给付方式均选择第(1)种，大学教育金和创业金留存于本公司生存给付累积账户，累积生息。 

 
 

 

 

 

 

 

 

累积红利 

1                                     17  18  19  20  21    25 

身故全残10万 

身故全残返还所支付的保险费 

创业金 2.5 万 

身故全残5万 
大学教育金1.5万/年 

累积红利 
累积红利 



状元宝宝两全保险（分红型） 

保单利益示例表 

性别：男    投保年龄：1周岁   基本保险金额：5万元   交费方式：10 年限交  年交保费：9120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龄 

累计

保费 

生存

总利

益 

身故

或全

残总

利益 

生存

给付

累积

账户

金额 

身故

或全

残给

付 

现金

价值 

累积红利 

年度

保费 

大学

教育

金 

创业

金 

年度红利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1 9120  4304  9120  0  9120  4160  58  144  230  9120  0  0  58  144  230  

2 2 18240  10558  18384  0  18240  10070  195  488  780  9120  0  0  136  340  543  

3 3 27360  17321  27848  0  27360  16280  417  1041  1666  9120  0  0  216  539  862  

4 4 36480  25800  37521  0  36480  23985  726  1815  2904  9120  0  0  297  743  1188  

5 5 45600  34900  47415  0  45600  32080  1128  2820  4511  9120  0  0  380  950  1520  

6 6 54720  44646  57540  0  54720  40580  1627  4066  6506  9120  0  0  465  1162  1859  

7 7 63840  55061  67906  0  63840  49495  2227  5566  8905  9120  0  0  551  1378  2205  

8 8 72960  66182  78526  0  72960  58850  2933  7332  11730  9120  0  0  639  1598  2557  

9 9 82080  78025  89412  0  82080  68650  3751  9375  14998  9120  0  0  729  1823  2917  

10 10 91200  90618  100575  0  91200  78910  4684  11708  18732  9120  0  0  821  2052  3283  

15 15 91200  116590  113393  0  91200  91465  10051  25125  40198  0  0  0  906  2265  3625  

16 16 91200  122399  116325  0  91200  94210  11277  28189  45101  0  0  0  924  2311  3697  

17 17 91200  128431  119389  15000  91200  82040  12558  31391  50225  0  15000  0  943  2357  3771  

18 18 91200  133500  146391  30450  100000  68665  13756  34385  55014  0  15000  0  821  2052  3282  

19 19 91200  138503  164835  46364  100000  55005  14856  37134  59412  0  15000  0  688  1718  2748  

20 20 91200  143439  183498  62754  100000  41060  15854  39625  63396  0  15000  0  552  1377  2202  

24 24 91200  163853  215112  95631  100000  19200  19620  49023  78425  0  0  25000  437  1088  1739  

30 30 91200  197427  220343  114188  50000  21445  24738  61794  98850  0  0  0  212  528  844  

40 40 91200  268916  285487  153459  50000  25730  35933  89727  143521  0  0  0  256  635  1014  

50 50 91200  365341  374330  206236  50000  30525  51515  128579  205644  0  0  0  305  756  1206  

60 60 91200  494935  495160  277164  50000  35535  73053  182236  291420  0  0  0  360  885  1411  

70 70 91200  668595  659045  372486  50000  40265  102647  255845  409044  0  0  0  417  1014  1611  

80 80 91200  900883  880701  500589  50000  44135  143051  356159  569268  0  0  0  469  1126  1783  

90 90 91200  1211640  1179750  672750  50000  46785  197889  492104  786322  0  0  0  510  1212  1914  

100 100 91200  1628037  1582450  904120  50000  48355  271930  675562  1079196  0  0  0  529  1258  1987  

 

注：1、红利分配分别按低、中、高 3 种情况进行预测，仅作为参考之用，不作为未来红利分配的保证，

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表中所列数字； 

2、累积红利的累积利率为 3％，是假设值，公司每年公布的累积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利率； 

3、生存给付累积账户的累积利率为 3%，是假设值，公司每年确定的累积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利率； 

4、大学教育金、创业金、生存给付累积账户金额、现金价值、年度红利和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

值； 

5、生存给付累积账户金额为累积大学教育金和累积创业金，生存总利益为生存给付累积账户金额、

现金价值及中档累积红利之和，身故或全残总利益为身故或全残给付、上年度末生存给付累积账

户金额及上年度末中档累积红利之和； 

6、现金价值不包含生存给付； 

7、演示数据保留整数。 

 

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